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做好汛期农房安全防范和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

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加强全省汛期农房安全管理,保障

广大农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风险意识,严格落实责任

各地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加强农

村房屋安全管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始终把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牢记为民宗旨、强化为民意识.要在

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对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负责的高度,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积极应对,做到措施

具体、责任到人、工作到位,全力赴做好汛期农房安全管理工作.

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层层

抓好落实,确保各项政策和监管措施落到实处.



二、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施工安全

各地要按照«山东省乡村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省政

府令３０１号)有关要求,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进一步强化

对辖区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的监督指导.要深入开展汛期农房建设

质量安全再部署、再检查、再落实,突出检查重点,以防坍塌、防倒

塌、防高坠、防触电为重点,对新建、改建、扩建等施工过程中开挖

地基、安装预制楼板、安装拆卸模板和脚手架、施工用电等关键工

序进行排查,强化对地基基础、承重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围护结构

等重要环节的检查,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责

令停工整改,及时消除存在的各类质量安全隐患.要进一步加强

农房改造、扩建、加层隔断等建设行为的监管,及时发现和排除各

类安全隐患.对于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不能保证作业人员安全

的,要坚决停工、撤人.

三、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排查整治

要抓好既有房屋的安全隐患整治,对排查工作中发现的存在

安全隐患的房屋,特别是对尚未拆除的危房,以及周围存在山体滑

坡、垮塌和泥石流、洪水威胁的房屋,要严格落实产权人(使用人)

主体责任,因地制宜提出措施,加快整改工作进度,严防衍生为重

大险情.对长期闲置、无人认领的老旧房屋,要做好警示工作,通

过张贴警示牌、拉好警戒线,确保公共安全.对汛期受灾房屋要及

时组织鉴(评)定,摸清因灾新增危房底数,逐级建立台账,结合实

际、分类施策、确保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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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宣传引导,提升应急能力

各地住建部门要指导乡镇政府,建立健全汛期农房建设质量

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切实完善巡查制度,落实安全预防

预警措施,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发现和排除各类安全隐

患,坚决防止发生农房倒塌引起的群死群伤事件.严格执行安全

生产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及时通报情况,保证信息畅通.同时,要

加强宣传引导,通过进村入户、印发宣传图册等方式,广泛宣传农

村防汛防台风等安全常识,提高群众的质量安全意识,切实防范和

避免农房建设领域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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